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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大研工发〔2020〕33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疫情防控 
期间暑期柳州市内科研、实习外出管理 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学院： 

  现将《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疫情防控期间暑期柳州市内

科研、实习外出管理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文件执

行。 

 

 

 

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工作处 

2020 年 7 月 9 日    

 

 

 

广 西 科 技 大 学 研 究 生 工 作 处 文 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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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疫情防控期间暑期 
柳州市内科研、实习外出管理实施细则 

 

根据《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外出实习和科研暂行规定》

（科大研工发〔2013〕113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19-2020 学

年第二学期期末及暑期学生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科

大学工发〔2020〕32 号）和《关于疫情期间广西科技大学

2020 年暑期学生留校管理的通知》（科大学工发〔2020〕33

号）等文件精神,为切实做好我校 2020 年暑期校园疫情防控

工作，保障研究生在柳州市内科研、实习安全、有序开展，

结合我校研究生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外出科研、实习基本原则 

1.非必要不外出; 

2.导师指定且家长同意; 

3.暑期留校须接受学校封闭管理和集中住宿; 

4.遵守疫情期间校园相关管理规定； 

5.遵守柳州市及实习单位防疫管理规定。 

二、申请学生范围 

本细则仅适用于经审批批准，科研、实习在柳州市内需

外出且相应科研、实习单位不提供校外住宿的研究生。其中

实习单位指广西科技大学院级以上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、实

习基地、实践基地；因导师科研项目需要研究生外出的单位

要确保工作场地固定、安全，接触人员相对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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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批留校科研实习不外出的研究生管理办法依据《关

于疫情期间广西科技大学 2020 年暑期学生留校管理的通知》

（科大学工发〔2020〕33 号）执行。 

三、外出审批流程 

学生本人 7 月 15 日前填写《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假期

柳州市内科研、实习外出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按流程逐级审

批。申请暑期留校的学生必须先征得家长同意，导师要核实

学生申请理由，学院严格审核，由研究生工作处审批。 

四、外出科研、实习管理 

（一）遵守学校暑期留校管理制度 

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制度。留校学生要坚持每天进行晨午

检和日报告，报告本人的健康情况。进出校园佩戴口罩，配

合保卫处进行身份验证和体温检测。严格服从后勤处集中安

排统一住宿和管理，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，增强防火防电等

安全意识。一旦遇到突发问题，立即向暑期学院和研工部指

定的老师汇报。 

（二）规范科研、实习行程路线 

外出科研、实习学生须严格遵守“两点一线”（学校-实

习单位），严控外出滞留时间，当天 20：00 前返校。科研、

实习尽量固定自己行进路线，实时记录个人行动轨迹并如实

向留校工作人员出示、报备并截屏保留交于班主任备查（参

考附件 2）。学生往返途中承诺做好个人防护，注意保护个

人人身财产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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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遵守科研、实习单位相关政策 

严格规范科研、实习行为，遵守法律法规及所在单位各

项规章制度。服从单位工作安排，严禁私自外出行为。工作

时间承诺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工作单位，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工

作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1.学生留校科研、实习，禁止参与频繁与他人接触的如

调研类工作。非导师科研项目或实习单位不是学校院级以上

联合培养基地、实习基地、实践基地的不得申请暑期留校外

出实习。 

2.暑期留校外出科研的学生须按《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

暑期柳州市内科研、实习外出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申请。 

3.参加实习的学生除了填写《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假期

柳州市内科研、实习外出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外，还须提供广

西科技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、实习基地、实践基地出具

的实习证明。 

4.如科研、实习单位发生变动的，需重新提交外出申请。 

 

附件：1.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暑期柳州市内科研、实习  

外出审批表 

2.行动轨迹图操作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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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暑期柳州市内科研、实习外出审批表 

学生姓名  学号   

粘贴照片 

（一寸） 
专业年级  外出乘坐交

通工具 
 

本人手机  家长手机  

外出事由及 
去往目的地  

外出时间 年    月     日    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学生本人承诺： 
不做与外出申请理由以外的事情，如有违反学校相关规定或违纪行为，本

人承担所有责任，自愿接受学校处理。 
承诺人(签名):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导师意见： 

本人同意研究生         从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外出到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习（科研）。在此期间，本人对该生实习、科

研情况和安全问题进行监督，认真履行导师所应负的职责。 
导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2020年    月    日  

班主任意见： 
 

班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2020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意见： 
 

领导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日期：2020年    月    日 

研工处意见： 
 

领导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日期：2020年    月    日 

说明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学院留存，一份与学生证作为学生出入校园凭证； 
2. 如科研、实习单位发生变动，需重新提交外出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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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行动轨迹图操作示例 

此处使用的行动轨迹图采用“高德地图”APP 生成，版本

号为：V10.50.0.2522。采用其他 APP，如 Keep，腾讯地图等

生成类似的行动轨迹图也可以使用。 

1.打开高德地图，点击“更多工具”。 

 
2.点击“步行”。 

 
3.点击“立即记录”即可开始记录行动轨迹。 



- 7 - 
 

 
4.出现如图情况即已经开始记录。 

 
5.进入校园时出具行动轨迹图，如下图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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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 

 

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工作处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9 日印发 


